2025年天津市农资打假案件详情表（11月份）
	序号
	行政区
	案件名称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方式
	作出处罚机关

	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田种子站销售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种子案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田种子站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存在拆开包装销售菠菜种子、香菜种子、茴香种子的行为。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3袋，1.2kg。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500元。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智胜达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种子案
	天津市滨海新区智胜达农业专业合作社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存在拆开包装销售香菜种子、白菜种子的行为。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2袋，0.6kg。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3500元。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3
	宝坻
	天津市宝坻区大发水产兽药经营部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案
	天津市宝坻区大发水产兽药经营部
	接群众举报称当事人无证经营兽药，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确有经营兽药产品恩诺沙星粉、盐酸氯苯胍粉的行为，且当事人持有的《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已于2019年5月到期，且未申请换发兽药经营许可证。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10袋，货值470元。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产品；2.没收违法所得；3.罚款940元。
	宝坻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4
	宝坻
	天津华牧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与标签标注内容不一致案
	天津华牧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辽宁省某县线索移送，称当事人生产的繁殖母牛（羊）浓缩饲料、育肥肉牛（羊）浓缩饲料经检测粗蛋白含量与饲料标签标注不一致。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当事人承认生产并销售6吨繁殖母牛（羊）浓缩饲料（F5059）和4吨育肥肉牛（羊）浓缩饲料。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10吨，货值23000元。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整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46000元。
	宝坻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